附件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
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
一般项目申请书



课 题 名 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报 学 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所 在 学 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请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江苏省教育厅  制
2026年5月

项目申请人承诺：
我承诺对本申请书填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，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。遵守省教育厅相关规定，自觉接受项目检查与监督管理，同意结项时将本项目研究与调查的原始数据、资料等提交省教育厅，并由省教育厅在成果介绍和推广时无偿使用。若填报失实、违反规定，本人将承担全部责任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申请人（签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填表说明

1.封面“申报学科”范围：（1）马克思主义；（2）思想政治教育；（3）哲学；（4）逻辑学；（5）宗教学；（6）语言学；（7）中国文学；（8）外国文学；（9）艺术学；（10）历史学；（11）考古学；（12）经济学；（13）管理学；（14）政治学；（15）法学；（16）社会学；（17）民族学与文化学；（18）新闻学与传播学；（19）图书馆、情报与文献学；（20）教育学；（21）心理学；（22）体育学；（23）统计学；（24）港澳台问题研究；（25）国际问题研究；（26）交叉学科/综合研究（可根据“靠近优先”原则，备注1个主要学科），示例：交叉学科/综合研究（教育学）。
2.课题名称一般不加副标题，关键词控制在三个以内。
3. 项目经批准立项后，项目负责人填报的《申请书》和《论证活页》合并为项目合同，其中约定的目标任务作为项目评审立项、过程管理和结项验收的重要依据，原则上不得变更。项目负责人应结合研究实际，认真制定科学可行、注重质量的目标任务，并按照项目合同约定的目标任务开展研究。
4.本表中近三年时间从2023年1月1日起算。


一、数据表
	项
目
概
况
	课题名称
	

	
	关键词
	

	
	研究类型
	
	A基础研究      B应用研究      C综合研究

	
	是否为思政专项
	
	A是      B否
	如为专职辅导员，请填写高校辅导员队伍能力提升大数据赋能平台编号
	

	
	项目申请人
预期成果形式 
（可多选）   
	
	A系列论文      B研究报告      C著作 
D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请注明）

	
	申请资助金额
	   万元  
	预期完成时间
	          年   月   

	
	项目申请人预期研究成果
（独作/
一作/唯一通讯）
	示例：著作_____部（XX万字）；论文_____篇，其中CSSCI来源期刊_____篇、CSSCI集刊/CSSCI扩展____篇、北大核心__篇、SCI/SSCI____篇、普刊_____篇；研究报告_____份，其中获批示采纳研究报告_____份。其他______。

	项目申请
人信息

	姓  名
	
	性 别
	
	出生年月
	 年   月

	
	所在院系
	
	研究专长
	

	
	学  历
	
	学 位
	
	专业
技术职务
	

	
	手机号码
	
	电子邮箱
	

	
	通讯地址
	



	申请近三年来主要研
究成果
	成果名称
（与本申报项目相关）
	发表刊物/出版单位/采纳单位
	发表、出版、采纳时间
	社会反响

	
	限填5项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申请人近三年来主持课题情况
	项目名称
（与本申报项目相关）
	项目来源
	立项年度
	批准经费（万元）
	是否完成

	
	限填5项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项目组成员信息
	姓名
	专业
技术职务
	研究专长
	工作单位
	分工情况 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


[bookmark: _GoBack]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经费预算表
	经费类型
	经费开支科目
	经费开支科目明细
	金额（万元）
	预算依据

	直接
费用
	业务费
	材料费
	
	

	
	
	测试化验加工费
	
	

	
	
	燃料动力费
	
	

	
	
	会议/差旅/国际合作交流费
	
	

	
	
	出版/印刷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
	
	

	
	
	数据采集费
	
	

	
	
	办公用品费
	
	

	
	
	科研协作费
	
	

	
	
	其他支出
	
	

	
	劳务费
	
	
	

	
	设备费
	
	
	

	合计
	


注：经费管理参见《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21〕285号）








二、学校意见
	

经审核，申请人符合申请资格，申请书内容属实，同意上报省教育厅审定。学校承诺资助额度（    ）万元，能为该课题的研究提供条件，同意对申请人在研究周期内完成预期研究任务提供信誉保证。




学校社科管理部门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 

5

